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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065/00-01(01)號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向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彙報建議的《殘疾歧視條例教

育實務守則》 (㆘稱「守則」 )的背景及公眾所關注的問題，以便協助

事務委員會成員審議該守則。委員會於 2001 年 1 月公眾諮詢期開始

時已把建議的守則送交全體立法會議員。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 年生效。該條例是要確保殘疾㆟士在

不同範疇 (包括教育範疇 )，享有平等機會。自此至今，平等機會委員

會 (㆘稱「委員會」)收到 38 宗關乎教育範疇的殘疾歧視或騷擾投訴。

3. 為協助教育機構履行《殘疾歧視條例》的要求，並使殘疾㆟士、

其家長、及有聯繫㆟士等認識《殘疾歧視條例》賦予他們的權利，委

員會建議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 65(2)條發出教育實務守則。因此，

建議的守則已經擬備妥當並刊印，於 2001 年 1 月 15 日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期間進行公眾諮詢。守則的要旨已於諮詢文件第 2 段列出。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4. 委員會計劃在公眾詻詢期內進行五次公開論壇，以便收集教育機

構、校長、教師、殘疾㆟士團體、福利及復康機構、專業㆟士及家長

等的意見。其㆗㆕次公開論壇已經舉行，最後㆒次定於 2001 年 3 月

21 日舉行。

5. 除了舉辦公開論壇外，委員會又向相關團體及機構 (包括教育委員

會 )介紹建議的實務守則，並取得他們對有關文件的意見。委員會又

就守則的實施與教育署不斷保持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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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關注的問題公眾關注的問題公眾關注的問題公眾關注的問題

6. 公眾諮詢舉行至今為止，所得到的反應顯示，公眾與教育界都支

持不歧視及融合教育的原則。他們所關注的主要是實際和執行㆖的問

題，將扼要說明如㆘：

a. 無法進出學校處所

不少㆟關注到殘疾學生可能無法進出學校校舍。某些學校因建築

結構能無法改善校舍，讓殘疾學生出入無礙。另㆒些學校雖可進

行改善，但有關學校可能沒有資源去進行必需的改善工程。

b. 學校資源㆖的壓力

有㆟關注到實施守則可能對學校的資源帶來沉重壓力。為了協助

有殘疾的學生，可能需要購買特殊設備，亦可能需要增加教師以

應付因學生的特殊需要而增加的工作量。假如學校不獲額外資

源，將對其他學生不公平。

c. 缺乏教授殘疾學生的經驗及技巧

有指㆒般學校很少教師曾接受教授殘疾學生的訓練，或有教授殘

疾學生的經驗。因此，他們可能無法向這些學生提供最好的教

育。

d. 殘疾歧視投訴將會增加

學校關注到，學校與家長之間可能為殘疾學生在㆒般學校就讀是

否最符合其利益、學校可如何及應如何為學生提供遷就等問題意

見相左。他們擔心，實施守則後會愈來愈多家長把有殘疾的子女

送到㆒般學校，勢將導致更多的糾紛，投訴學校的個案也會㆖

升。

e. 現行「融合教育計劃」的前途以及教育署資源援助的問題

有些家長關注到實施守則後，教育署可能以《殘疾歧視條例》要

求㆒般學校有責任錄取有殘疾的學生為理由，廢除現有的「融合

教育計劃」。他們表示，雖然教育署仍應向錄取殘疾學生的㆒般

學校提供支援，但由於大量學校錄取了殘疾學生，教育署未必能



3

像現時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所提供的支援㆒樣，向所有學校提供足

夠的資源。他們認為現時的「融合教育計劃」能給他們保證，參

與計劃的學校會錄取其子女，並且提供適當的支援。沒有了計

劃，他們擔心學校會只把其子女看成㆒般學生，而不會專注處理

他們的特殊需要。

f. 學校面對過多殘疾學生的入學要求

現時參與「融合教育計劃」的學校亦表達其憂慮。根據現時的計

劃，這些學校只錄取兩個殘疾類別的學生，㆟數不會超過八名。

然而，實施守則後，學校就不能拒絕錄取「第九名」學生。假如

教育署不提供更多資源，學校便會無力應付。

g. 披露學生的殘疾的資料

有些學校認為殘疾學生或其家長有責任向就讀的或有意就讀的

學校披露學生的殘疾及與學校合作非常重要，使學校能作出適當

的安排，以遷就他們的特殊需要。

對有關問題的回應對有關問題的回應對有關問題的回應對有關問題的回應

7. 委員會在草擬守則階段已預料到㆖文提及的問題，因此㆒直與教

育署聯絡合作，以確保守則能順利實施。委員會將成立㆒個教育署有

份參與的工作小組 (㆘稱「工作小組」 )，以便處理實施守則時所涉及

的問題。回應㆖文提出的問題，委員會已採取或計劃採取的行動摘要

如㆘：

a. 通道與設施

據瞭解，教育署已作出㆘列安排，以盡可能確保政府及資助學校

讓殘疾學生進出及使用其設施：

 自《殘疾歧視條例》實施後，所有新校都符合最新的學校校

舍標準；

 教育署會有系統㆞檢討現行學校的通道及設施，評估作出改

善工程的需要及可行性，以及如有可能，可透過「學校改善

計劃」進行改善工程；

 如學校需要進行緊急改善工程，例如，因學校錄取了㆒名肢

體傷殘的學生，學校可以申請教育署的主要維修基金或緊急

維修基金，或把所需進行的工程包括在週年維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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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備

教育署有設備 (如電腦、放大鏡 ) 可以借予學校，供殘疾學生使

用。在 2001 /02 年度，教育署建議預留款項供學校在有需要時申

請作購買特別器材之用。

c. 職前及在職師資培訓

現時有多項在職培訓課程可供教師選擇。例如，教育署為參與「融

合教育計劃」學校的教師提供 10 小時師資培訓課程。為幫助㆒

般學校的教師，教育署亦不時就如何支援有不同殘疾的學生舉辦

培訓班、工作坊及研討會等。㆒些推動融合教育的非政府組織亦

會舉辦工作坊，培訓教師教授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技巧。

不過我們留意到，香港現有的職前師資培訓並無教導準教師如何

應付有殘疾的學生的知識和技巧。並非所有師訓學院都提供特殊

教育課程。即使有開辦此類課程，也只是選修科目。結果，不打

算任教特殊學校的師訓學生很少會選修特殊教育。委員會認為政

府應與各師資培訓學院處理這個培訓㆖的空隙，確保教授殘疾學

生的課程成為職前師資培訓㆒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d. 建立解決糾紛機制

我們承認，對於如何才是對殘疾學生的最好安排，家長與學校之

間可能出現意見分歧。而把所有糾紛帶㆖法庭要求解決，或交由

委員會的投訴處理程序來處理，未必是理想之舉。

為此，建議教育機構本身應設立解決糾紛機制，以處理投訴或糾

紛，而在建議的守則㆗，已建議學校政策應清晰訂出有關的機

制。

假如糾紛無法在學校層面得到解決，建議設立教育署有份參與的

第㆓層糾紛解決機制。委員會已與教育署就此建議進行討論。此

機制初步構思是㆒個專家小組，成員包括來自家長組織、校董會

/學校組織、醫學 /法律 /教育專家，以及教育署的代表。教育署在

第㆓層機制㆗的角色尚未定出，但已提出兩個可行的模式。第㆒

個模式是在調查及聆訊有關糾紛後，專家小組會向殘疾學生或其

家長、有關學校及教育署作出建議，由他 /它們自行決定採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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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第㆓個模式是專家小組會向教育署作出建議，由教育署在考

慮過專家小組的建議及其他因素後，決定應採取的行動。

假如第㆓層機制仍未能解決糾紛，以及假如家長或殘疾學生認為

他 /她受到歧視，仍可以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向委員會提出投

訴，委員會將根據有關條例作出調查及調解。

建議的機制細節會由㆖文第 7 段所提及的工作小組作進㆒步討

論。

e. 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援

我們認為有需要提供各種的支援給不同的有關㆟士和團體。其㆗

㆒種重要的支援就是提供相關的資料與指引。預計將會出版㆒系

列資料性刊物以協助家長得選擇學校、指引教師如何處理不同類

殘疾的學生、以及提高校方對相關機制和守則的某些特定方面的

認識。其他計劃㆗的支援包括發展教材套，及為教育機構提供有

關平等機會政策的範式。

f. 披露資料問題

委員會已備悉㆖文第 6(g)段所提及的憂慮。建議的守則已針對該

問題（請參閱第 19, 21.4.2 及 21.4.4 段）。基本原則是，披露資

料應是出於自願的，但不披露資料，就會減輕學校不向有關學生

提供合理的遷就的責任。在諮詢期後，委員會會考慮是否有需要

在守則㆗強調後者。

8. 除了㆖述安排和支援機制外，很明顯，要確保守則得以順利實

施，不管有關學校目前是否已參與「融合教育計劃」，政府必須提供

足夠資源，以支援所有就讀㆒般學校的殘疾學生能享有優質融合教

育，是至為重要的。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㆓零零㆒年㆔月


